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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人俩耳光
丢人又破财

□记者 申利超 通讯员 李惠民

“冲动是魔鬼！”宜阳县某村村民刘
某对这句话可谓体会深刻——40岁的
他因一言不合，冲动之下打了对方两个
耳光，造成对方轻伤，为此不仅赔偿对方
3.8万元，而且还被判了刑。

刘某有一辆重型货车，雇了一名司
机跑运输。2012年10月1日上午，在离
家50公里外的一个搅拌站，刘某的货车
与侯某驾驶的重型货车发生剐蹭，刘某
接到司机电话后，迅速赶到了事发地点。

在与侯某协商时，因一言不合，刘某
动手扇了侯某两个耳光。经过鉴定，侯
某左耳鼓膜外伤性穿孔，构成轻伤。

事后，后悔不已的刘某赔偿侯某治
疗费、误工费等经济损失共计3.8万元，
取得了侯某的谅解。前不久，宜阳县人
民法院鉴于刘某是初犯，又有悔罪表现，
遂对他从轻处理，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其
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

□记者 刘亮 实习生 李烨婷 通
讯员 戚军锋

前不久，民警在辖区走访时
看到一处房屋长期无人居住，翻
看档案进行关联查询时发现，房
主竟是一名网上通缉的逃犯。最
终，犯罪嫌疑人在长安路派出所
民警的巧妙布局下落网。

他在登封盗窃被警方网上追逃，但8个月的逃脱敌不过洛阳民警细心一问——

空置多年的房屋，让逃犯露了马脚

宜阳一村民不仅赔偿3.8万
元，而且被判了刑

魏某所登记的手机号码还在
使用吗？是不是他回洛阳后才用
这个号码？当晚，范俊晓试着再
次拨打魏某的电话，结果对方接
听了。范俊晓以户籍信息更新换
代为由，建议他尽快到警务室完
善相关信息。

8月13日下午，魏某如约来
到警务室办理相关信息登记。

他刚走进警务室，就被范俊晓和
社区协勤成功控制并抓获。据
魏某交代，他经常在市区周边流
窜作案，曾于2012年 12月27日
伙同他人在登封市一浴池盗窃
现金数千元，被当地警方列为网
上逃犯进行追逃。

目前，魏某已被长安路派出
所移交给登封警方处理。

疑犯落网，被移交给登封警方

范俊晓以社区警务室所存的
历史资料为突破口，以华山路社
区、办事处关联信息为辅助，对魏
某进行了人员信息的搜集、归纳、
整合，发现魏某在被网上追逃之
前，申请了该社区低保户。

于是，范俊晓向华山路社区
询问魏某情况，社区工作人员答
复：“没怎么见过他，每月低保户
开会他也不来。”不过，范俊晓还
是在魏某的低保信息中查得一个
电话号码，经过比对之后发现，这
个电话号码与魏某在警务室登记

的是同一手机号码。范俊晓拨打
这个电话号码联系魏某，但始终
无人接听。

此外，范俊晓了解到，有一辆
所有人为魏某哥哥的黑色小轿
车，多数时间为魏某使用。随后，
范俊晓将其搜集的情况向长安路
派出所进行了汇报，并申请调阅
该车辆相关信息，以便查找该犯
罪嫌疑人。最终，通过社区警务
室、社区大队以及警务综合室积
极调查，警方发现魏某近期一直
在洛阳及其周边活动。

剥茧抽丝，疑犯行踪逐渐清晰

8月12日，长安路派出所华山
社区警务室民警范俊晓同往常一
样，和社区协勤程洋洋前往辖区内
的节约村走访排查实有人口常住
信息。在排查过程中，细心的范俊
晓留意到该村所标注的45栋109
号房屋长期无人居住，已空置多
年，为此询问其邻居，但邻居都表
示没有见过房主，更不知何人在此
居住。

范俊晓感觉有些蹊跷，回到警
务室后翻阅历史档案进行关联查
询，不料有了重大发现。该房屋所
属住户为魏某，而他竟然是一名登
封警方正在追逃的网上逃犯。

空置多年房屋的主人
竟是网上逃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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